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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制定任何與宗教有關的法律應當是目前可行的辦法，不過，也必須對既有之相關法令作全面整理與修訂，以較具實際作用的方式在不違背宗教自由的原則下，協助宗教團體解決問題。

一九八九年完成內政部所委託的宗教立法的研究，幾年來以為宗教立法的事已經算是過去了，沒想到兩三年來還是不斷有提出訂定宗教法的建議。最近，更由於宗教界頻頻出事，在檢討中，有些人士主張訂宗教法，又有人士反對；有人要求訂宗教法，有的要求訂宗教團體法、法人法等等。看起來意見很多，而深入研究的卻不多見。應本刊邀請，就把當年研究所做的重要政策分析提供給大家參考。
在內政部委託的研究中，對幾個可能性提出了基本的分析：
壹、廢除監督寺廟條例
  一九二九年國民政府公布實施的「監督寺廟條例」有明顯的缺陷和問題。其中最嚴重的問題乃在於違反憲法第七條及第十三條。即該條例直接違反無分宗教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則（即憲法第七條），只監督寺廟而不監督教堂等其他宗教組織，對被監督者而言，這個條例又違反了憲法第十三條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
  就該條例實質內容來看，則可發現其監督與管制寺廟的傾向十分明顯。許多條文都給予官署管理及處分寺廟的權力，其中官府甚至可以革除寺廟住持職務或逐出寺廟送法究辦的規定。這種行政督導宗教的作法顯然與政教分離的原則不合，宗教信仰自由就容易受到限制乃至傷害。
  在執行上，這個條例的大多數條文都形同具文(原稿切到)幾乎沒有實際效果。該條例共有十三條條文，根(原稿切到)研究，第五、六、七、八、九、十一等條都未能(原稿切到)效執行，而十二條只是排除藏、康、蒙、青地區(原稿切到)第一條是界定寺廟而十三條則指自公布日施行。以這個條例的實施已無效果可言。
  於是這個既落伍又無效的法律應該立即加以廢止。
貳、整編所有有關宗教的法令
  自監督寺廟條例公布施行以來，為解決眾多問(原稿切到)而有為數極多的釋義性函以及行政裁示，其中包(原稿切到)了司法院早期對條例的解釋令，中央及省政府的(原稿切到)種釋令和行政命令，以及其他針對寺廟各方面所(原稿切到)定的各種辦法。累積至今，有關宗教的法令多(原稿切到)雜，不僅法令時效有問題，在整體的邏輯和法(原稿切到)也難以釐清。更重要的是，從無真正可遵行的(原稿切到)，然而各級政府的行政命令和釋疑公文卻成了(原稿切到)的依據，其間與宗教自由及政教分離原則相違(原稿切到)實在不少。總之，繁多而龐雜之宗教法令已成(原稿切到)理宗教事務的依據，其間矛盾和不合理處所在(原稿切到)，在實際處理過程中更有雜亂而不公平之情況(原稿切到)。因此，必須加以嚴謹檢討整編，廢除違反憲(原稿切到)重信仰宗教自由的函令，並將其餘之函令建立(原稿切到)邏輯法理及實際需要的體系。
叁、研擬訂定宗教法人法
   寺廟若依法成立財團法人，其權利能力就不會有什麼問題。但是宗教機構或團體要成立財團法人也要符合許多條件，大多數寺廟都難達到。政府也曾鼓勵宗教團體成立財團法人，只有極少數做到。另外，宗教團體也可以登記為人民團體，只是並不能完全符合宗教團體在法律地位上的需要。
  內政部幾次籌劃有關宗教法案之訂定，其間也希望透過新的法律賦予宗教團體以法人地位。在寺廟教堂條例中，試圖明訂寺廟教堂必須登記為財團法人。這項構想因未顧及各宗教團體組織的差異性，硬性以財團法人之董事會為權力機構，終遭致許多宗教團體的反對。在宗教保護法草案中，則又明文規定宗教團體為法人，但在賦予宗教團體以法人之同時，又基於政治的考量，而試圖對宗教團體在政治上有所束縛，終至法案難以成立。
  在尊重信仰宗教自由與政教分離的原則下，客觀訂定宗教法人法應屬解決問題的一項有效策略。但必須特別加以注意的是，宗教法人法應是以賦予宗教團體以法律地位為目的，絕不可以之作為政治管制宗教的工具。同時台灣的宗教狀況至為複雜，訂定宗教法人法也要盡量避免宗教團體誇張合法地位而有恃無恐誆騙信徒和民眾。
  訂定宗教法人法固然是一個可行的做法，但也絕非易事。以日本為例，不僅條文多達八十九條，其體系龐大組織脈絡嚴謹，實非一蹴可就。在日本，專研宗教法人法之著作甚多，甚至還有專門的宗教法人法的學術期刊。在這樣厚實的基礎上，才有可能訂定或修訂理想而可行的宗教法人法。在宗教法人法訂定時，我們若不能在法律上有突破性的進展，若不能對各種宗教有深切的研究和了解，則宗教法人法就很難有效地制定出來。即使勉強制定了，也很可能不易為宗教界所接受，甚至會窒礙難行。原則上，由於國內宗教研究仍十分粗淺而有關的法學研究更是少見，要成功地訂定宗教法人法的機率很小。
肆、不制定任何與宗教有關的法律
  不制定任何有關宗教的法律，依實際的宗教現象及目前所顯現的宗教問題而言，可能是一個可考慮的有效策略。採用這個策略有以下幾點理由：一、監督寺廟條例實際上並未有效執行，二、不受監督寺廟條例規範的基督教、回教和天理教等並未因此而發生困難或問題，更未對社會產生不良的影響，三、部分所謂的宗教問題，是若干行政命令所造成的，也有些是由於黨政角色違憲所致，四、世界各國，制定宗教有關法律者極為少見，即使有，亦多屬有國教的國家，五、政府多次欲制定宗教法，與當時戒嚴的政治格局有關，目前制定宗教法的聲音又因一時的宗教亂象而起，有管制宗教而背離宗教信仰自由的趨向。
  不制定任何與宗教有關的法律應當是可行的辦法，值得大家考量。不過，不制定任何與宗教有關的法律，並不表示宗教團體可以不受任何其他法律的約束，也不表示若干糾紛可因此而獲致自然的解決。實際上，在決定不制定宗教法的時候，也必須對既有之相關法令做全面整理與修訂，以較具實際作用的方式在不違背宗教自由的原則下協助宗教團體解決問題。
  目前，幾個案件是依違反刑法嫌疑在處理，而歷年來各地各級法院也都以刑法處理過不少宗教人士騙財騙色的案例。這也說明並不是沒有合宜的法律處理宗教界一些不法勾當。也因此，不訂定任何與宗教有關的法律也不失為一個有效的策略。
  以上的論述是根據本人的「宗教法研究」報告的政策建議的基本分析，謹提供給關心這方面問題的朋友參考。如果，以目前台灣的情勢而論，在以上所提四個建議當中，第一、二項，即廢除監督寺廟條例和整編所有有關宗教事務的法令是政府應該趕快去做的。而第四個策略，即不訂定與宗教有關的法律最容易，而第三個辦法則是極難實現。不訂定有關宗教的法律並不至於使情勢惡化。訂定宗教法人法難度極高，必須要有深厚的宗教和法學研究才可能成功，就目前各方面實力來考慮，成功的機會很小。
